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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 年 4 月 22 日，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2023 年 12 月，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公司推进董事会治理改革，调整了董事会成
员，设立专职董事。 改革后的董事会以独立于管理层的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为主，围绕“定战
略、做决策、抗风险”的定位，打造“结构优化、权责清晰、激发活力、有效制衡、相互协调、运行高
效”的新型董事会、管理层关系。 结合本次董事会变革实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进
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后的董监高薪酬方案
（一）董事薪酬
1、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为 15 万元（含税）/ 年，按照实际任职期间计算，按月发放。
2、专职董事（指未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按其董事会任职、履行的职责及具

体工作情况制定相应的薪酬标准执行，经绩效考核后兑现。
3、执行董事（指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按其所任具体行政（或经营）职级、职

务、工作岗位、职责及所管理业务对应的薪酬标准执行，经绩效考核后兑现。
董事所任职务属于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公司授权管理的人员）职务或

公司任命的经营团队人员职务的，实行绩效年薪制，其薪酬以其最高职级、职务与岗位、业务的
责任，按照《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团队业绩奖励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考核标准进行
考核和执行，兼职不重复计算。

4、非独立董事（专职董事、执行董事）的薪酬自公司董事当选之日起开始按实际任职期间
计算，每年的具体薪酬金额将在当年年底确定，并在公司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 董事出席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其他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
司承担。

（二）监事薪酬
1、监事薪酬构成和实际薪酬按监事所任岗位、所管理公司业务的薪酬标准执行。
2、在公司担任职务或具体岗位工作（经公司授权管理）的监事，按其所在公司任职的最高

职级、职务与岗位、业务的责任确定薪酬标准考核和执行，属于公司任命的经营团队人员的，实
行绩效年薪制。 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按其所在公司任职的最
高行政职务与岗位责任确定薪酬标准考核和执行，兼职不重复计算。

未担任公司其他具体岗位工作或其他业务，公司未对其单独进行其他授权的监事会主席，
年度津贴标准为 15 万元（含税）/ 年，津贴按照实际任职期间计算，按月发放。

未在公司担任其他具体岗位工作或其他业务，公司未对其单独进行其他授权的其他监事，
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3、在公司领薪的监事薪酬自监事当选之日起开始按实际任职期间计算，每年的具体薪酬
金额将在当年年底确定，并在公司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 监事出席公司监事会、董事会、股东
大会等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行使其他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三）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以其最高职务按照公司规定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和执行，兼职

不重复计算。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绩效年薪制，其基本薪酬根据职级、职务、工作岗位、职责、
综合素质、管理能力，及市场薪酬调研数据等因素综合确定；业绩奖励主要考虑公司的经济效
益以及高管人员围绕公司经营完成自己工作目标的效率和质量，按照《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团队业绩奖励办法》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确定。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分 12 个月按月发放；业绩奖励根据每季度年化净资产收益
率达到的不同比例情况，按季度分段提取发放业绩奖励，年度进行综合考核兑现。 集团财务管
理部、人力资源部根据业绩奖励对象职务级别、任职时间、绩效考核结果等，拟定业绩奖励对象
可分配的奖励额度，报公司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治理及人力委员会审批后发放。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自当选之日起开始，按实际任职期间计算，每年的具体薪酬金额
将在当年年底确定，并在公司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

以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订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治理及人力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订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3、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订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4、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订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述会议全部回避了本项表决。 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治理及人力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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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情况
进行了核实，确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如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考核和确认范围和原则
本次薪酬考核与确认方案适用于在公司领取薪酬的现任和 2023 年内已离职或离任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适用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内前述人员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实际期间。 薪酬范围口径为按权责发生制应归属于 2023 年度内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现金薪酬，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职位或岗位的津贴补
贴等报酬。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同时兼任不同岗位、不同单位职务并分别领取薪酬
的，考核和确认的薪酬金额为合计薪酬总额。 2023 年内离职或离任的，考核和确认的薪酬金额
为该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2023 年内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获取的
薪酬总额。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领薪期间 2023年度薪酬
（税前）

张柏忠 董事长 2023.01.01-2023.12.31 790.39

凌根略 董事、总裁 2023.01.01-2023.01.31 4.98

张国明 董事 2023.01.01-2023.12.31 566.77

杨立君 董事 2023.01.01-2023.12.31 589.98

左川 董事 2023.01.01-2023.12.31 564.08

郜卓 独立董事 2023.01.01-2023.12.31 15.00

包新民 独立董事 2023.01.01-2023.12.31 15.00

胡家斌 独立董事 2023.01.01-2023.12.31 15.00

姚培武 董事（离任） 2023.01.01-2023.12.31 267.57

侯英兰 董事（离任） 2023.01.01-2023.12.31 155.03

郑钢 监事会主席 2023.01.01-2023.12.31 15.00

王立勇 职工代表监事 2023.01.01-2023.12.31 33.80
注： 凌根略先生 2023 年度税前薪酬为 4.98 万元 ， 领薪期间为 2023.1.1-2023.1.31，其

2023.12.27-2023.12.31 任职期间未领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吴贵东先生、周军先
生、杜海先生、邓凌云先生在 2023.12.27-2023.12.31 任职期间未领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薪酬。

三、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制定的薪酬考核标准，结合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调动和鼓励公司董事、经营团
队的积极性，使其更加勤勉尽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应尽的义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确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相关事项。

2、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治理及人力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
的议案》。

3、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
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4、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
认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5、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相关董事、监事在审议涉及其本人薪酬事项时已回避表
决。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 年度
薪酬的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逐项进行审议。 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关股东应回
避表决。

四、备查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治理及人力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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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30 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683,501,941 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 7,360,558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883,126,656.39 元（含
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50.44%。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因公司目前处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间， 公司最终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将根据实施利
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之总股本确定。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旗滨集团 60163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凌云先生 文俊宇先生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 2 号方大城 T1
栋 31楼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 2
号方大城 T1栋 31楼

电话 0755-86353588 0755-86353588

电子信箱 lingyun.deng@kibing-glass.com Junyu.wen@kibing-glas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浮法玻璃行业
平板玻璃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和工业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汽车、家具、家电等行业 ,

其中建筑行业是玻璃的主要应用市场。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碳达峰、碳中
和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实施标准，包括严格产能置换、淘汰落后产能、执行强制性能耗限
额标准、加强节能审查，以及树立能效标杆推进企业能效对标达标等政策措施，持续引导能耗
高、排放大的低效产能有序退出，防范产能无序扩张。 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行业准入门槛不断
提高，平板玻璃行业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新增产能被严格控制，产能过剩状况逐步改善，玻璃
生产企业行业集中度逐步提高，行业周期性波动幅度逐渐趋于平滑。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浮法
玻璃企业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以提高产品品质和性能。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计 308 条，在产 254 条，在产产能为 17.38 万吨 / 日，行
业产能利用率为 84.8％。 2023 年全国平板玻璃累计产量 9.69 亿重箱，同比减少 3.9%。

2、节能建筑玻璃行业
节能建筑玻璃是以玻璃原片为基材,采用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及其组合对玻璃进行再加工，

制成具有新的结构、功能或形态的高附加值玻璃制品。 节能建筑玻璃主要分为镀膜玻璃、中空
玻璃、夹层玻璃等，拥有美观、安全、节能等优点 ,主要应用于建筑门窗、玻璃幕墙等领域，作为
一种隔热和遮阳性能好的玻璃类型，节能建筑玻璃可以有效降低建筑物能耗，符合国家节能减
排的发展方向。 随着国家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和监管的不断趋严，以及消费者对节能环保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Low-E� 玻璃、中空玻璃及夹层玻璃等具有节能性能的玻璃得到了国家及建筑
行业的大力支持与推广，促进了玻璃行业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建筑玻璃在建筑领域的渗透率不
断提升。 国家统计局统计，2023 年全国中空玻璃产量 13,495.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5%，夹层
玻璃产量为 14,71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2%。

3、光伏玻璃行业
光伏玻璃为光伏组件重要组成部分 ,指应用在太阳能光伏组件上的玻璃 ,具有保护电池片

和透光的重要价值。 受益光伏产业快速发展,我国光伏玻璃产量持续增长。 光伏玻璃作为光伏
组件不可或缺的材料，需求端与光伏组件的装机量密切相关。“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光伏
发电作为能源结构改革和能源替代的重要方向，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十四五”可再生能
源发展规划》《“十四五” 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关于促进光伏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通
知》,促进并推动光伏发电各环节融合发展，光伏终端需求持续成长确定性进一步提升。 随着光
伏组件技术不断进步，光伏玻璃迎来发展新趋势。 光伏压延玻璃生产呈现出窑炉大型化、板面
宽型化、厚度薄型化、玻璃大尺寸化的发展趋势，并且双玻组件使用率不断提高。 截至 2023 年
末，国内超白压延玻璃在产基地 54 个，窑炉 122 座，生产线 490 条，日熔量为 99,530 吨 / 日，同
比增加 31.17%。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统计显示，2023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量约 216.88GW，同
比增长 148.12%；光伏玻璃产量也呈现同步增长趋势，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统计显示，
2023 年光伏压延玻璃累计产量 2,478.3 万吨，同比增长 54.3%。

4、高性能电子玻璃行业
高性能电子玻璃一般是指 0.1~2mm 厚度的超薄玻璃，在抗划伤、韧性和硬度等方面优于普

通钠钙玻璃，被广泛作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车载显示等玻璃盖板的首选。 随着电
子产品向大屏化、轻薄化、智能化、高性能化方向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高速列车、新能源等应
用市场的拓展，高铝电子玻璃产品市场空间广阔。 目前国内高端电子玻璃市场仍被海外企业所
垄断，随着国内电子市场和玻璃企业的快速崛起，产品逐步切入中高端市场，市场地位有所提
高，国产替代有望在电子玻璃领域加速实现。

5、中性硼硅药用玻璃行业

国外医药行业已普遍使用国际标准的中性硼硅玻璃作为药用包装材料。 随着我国国民生
活品 质的改善和保健意识的增强，医药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采用
国际标准的中性硼硅药用玻璃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从国外药用玻璃行业发展的长远趋势
来看，高质量的中性硼硅玻璃未来必然逐步取代低硼硅玻璃、钠钙玻璃，成为国内药用包装的
首选材料，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国内主要生产企业正加快中性硼硅玻璃项目建设，推进
国产替代进程。

1、公司经营业务
公司从事玻璃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公司已成为一家集硅砂原料、

优质浮法玻璃及深加工、光伏玻璃、高性能电子玻璃、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大型玻璃企业集团，是国内建筑原片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主要产品有 1.1-19mm 优质浮
法玻璃原片、超白浮法玻璃、着色（绿、蓝、灰）玻璃等玻璃原片，各种离线 LOW-E 低辐射镀膜
玻璃、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在线镀膜玻璃、离线阳光控制镀膜玻璃等节能建筑玻璃，
光伏高透基板玻璃，高铝超薄电子玻璃，微晶玻璃，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素管等。 生产基地分布在
湖南醴陵、湖南郴州、福建漳州、广东河源、浙江绍兴、浙江长兴、浙江平湖、浙江宁波、云南昭
通、天津、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及沙巴州等地。拥有 24 条优质浮法生产线（16,600 吨 / 日）、7 条光
伏玻璃生产线（8,200 吨 / 日）、4 条高性能电子玻璃生产线（345 吨 / 日）、2 条中性硼硅药用玻
璃生产线（60 吨 / 日）、11 条镀膜节能玻璃生产线（年产能 5,280 万平方米）、33 条中空玻璃生
产线（年产能 910 万平方米），在建 3 条光伏玻璃生产线（3,600 吨 / 日）、2 条高性能电子玻璃生
产线（130 吨 / 日），正在筹建 2 条中性硼硅药用玻璃生产线（100 吨 / 日）。 在湖南郴州、湖南醴
陵、福建漳州、云南昭通、马来西亚沙巴配套建设普通硅砂或超白硅砂矿。

报告期， 绍兴整体搬迁生产线 1,200 吨 / 日建成点火， 原 2 条各 600 吨 / 日生产线相继停
产。 漳州光伏 2 条各 1,200 吨 / 日、宁波光伏 2 条各 1,200 吨 / 日、马来西亚沙巴 1 条 1,200 吨 /
日生产线相继建成点火，新增光伏玻璃产能 6,000 吨 / 日；绍兴电子 1 条（150 吨 / 日）生产线建
成点火。

2、公司经营模式
（1）生产销售。 公司以市场导向定位产品，销售引导生产，实施“以需定销、以销定产”的经

营模式，依托差异化、定制化、专业化的服务体系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 各子
公司负责组织实施生产、销售。 根据产品的特性，浮法玻璃根据销售计划安排生产，以地销为
主，根据市场状况，采用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营销方式，浮法原片结算方式主要为现款现货，一
般无信用期。 节能建筑玻璃根据销售计划安排组织深加工，产品销售具有很强的定制化与项目
化特性，主要采用直销的方式进行，经销商采购的主要为通用性较强、可后期加工的工程大板
产品。 光伏玻璃根据销售计划安排生产，以向光伏组件厂直销方式为主。 电子玻璃根据不同的
产品（如盖板玻璃、车载玻璃等）采用不同的方式及渠道销售。 中性硼硅药用玻璃以向制瓶企业
直销玻管以及向药企直销制瓶产品方式为主。

（2）采购供应。 玻璃产品制造的主要原燃料为硅砂（普通砂、超白砂）、纯碱和燃料等，公司
依托深耕主业多年所形成的规模优势、需求优势，以及长期经营所形成的稳定优质资源渠道，
大宗物资实施集中采购、战略采购、全球采购，通过竞价、分级供应方式，确保定点、定时、定量
满足生产需求与价格稳定，采购渠道包括国内、国外生产企业或供应商。 节能建筑玻璃原片基
本来自本企业生产、部分就近采购，镀膜靶材、PVB 膜、中空主材等通过市场直接采购或从国外
进口。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1,915,246,100.
52

24,437,098,11
1.26

24,434,070,0
80.72 30.60 20,941,640,23

2.61 20,941,090,63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549,441,532.
99

12,598,523,90
0.46

12,598,120,6
89.81 7.55 13,347,757,09

2.01 13,347,295,758.95

营业收入 15,682,741,264.
36

13,312,679,93
9.15

13,312,679,9
39.15 17.80 14,696,614,82

8.28 14,696,614,82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50,882,456.2
9

1,316,678,207.
34

1,316,736,32
9.75 32.98 4,240,647,898.

24 4,240,657,84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62,182,643.2
7

1,192,333,098.
56

1,192,391,22
0.97 39.41 4,158,767,951.

16 4,158,777,893.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43,166,035.5
1 567,578,450.24 567,578,450.

24 171.89 5,073,234,453.
56 5,073,234,45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1 10.36 10.36 增加 2.95
个百分点 37.92 3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52 0.4927 0.4927 32.98 1.6152 1.6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37 0.4890 0.4890 31.64 1.5607 1.560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130,753,381.06 3,754,231,964.31 4,299,553,258.63 4,498,202,66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644,894.02 534,542,792.97 596,140,086.13 507,554,68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64,659,397.06 496,903,677.60 575,056,743.47 525,562,82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99,010.32 450,100,479.45 533,069,703.17 658,594,863.2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1,4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0,38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0 681,172,979 25.38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俞其兵 0 381,423,500 14.21 无 境 内 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58,385 60,156,361 2.24 无 其他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
发展计划之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28,555,980 28,555,980 1.06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417,300 27,582,700 1.03 无 其他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
发展计划之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1,082,640 23,840,000 0.89 无 其他

俞勇 0 22,012,922 0.82 无 境 内 自
然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
伙人持股计划 0 21,076,500 0.79 无 其他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6012组合 0 19,712,000 0.73 无 其他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2组合 2,267,800 18,148,811 0.68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股东俞其兵系福建旗滨集团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股东俞勇系股东俞其兵的直系亲属，因此俞其兵、俞勇
与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3、股东俞其兵、俞勇及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及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
伙人持股计划均为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平台；5、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公司经营稳健、稳步发展。 实现营业总收入 1,568,274.13 万元，同比增长 17.8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088.25 万元，同比增长 32.9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4,266.60 万元，同比增长 171.89%。

报告期末，企业资产规模扩大，整体运营质量提升。 期末合并总资产 319.15 亿元，同比增长
30.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5.49 亿元，同比增长 7.55%；资产负债率 53.21%，同比
提高 6.1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1%。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
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此页无正文，为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签署页)
董事长：张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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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 年度，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总额为不超过 561 万元， 该金

额未超过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

持续性经营业务，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公开、公平、公正，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3 年度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3 年 预 计

金额（万元）
2023 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漳州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
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及转供水
电 50.00 40.26

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
有限公司

场地租赁及转供水
电 35.00 33.82

绍兴南玻旗滨新能源有限
公司 转供水电 5.00 1.49

湖南旗滨湘鑫气体有限公
司 转供水电 3,098.00 33.45 湘鑫气体 2023 年基

本处于停产状态

旗滨新能源发展（深圳）有
限责任公司

场地租赁及转供水
电 60.50 87.07

购买商品或
接受劳务

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
有限公司

电力采购（供电协
议） 200.00 218.07

绍兴南玻旗滨新能源有限
公司

电力采购（供电协
议） 200.00 195.21

湖南旗滨湘鑫气体有限公
司

液氮采购（采购合
同） 30.00 39.48

合计 3,678.50 648.83

本公司从关联方购进商品和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均按市场价格结算。
2、2024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万
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销售商
品或提
供劳务

漳州南玻旗滨
光伏新能源有
限公司

场地租赁及转
供水电 40 0.02 10.06 40.26 0.02

河源南玻旗滨
光伏新能源有
限公司

场地租赁及转
供水电 35 0.02 8.18 33.82 0.02

绍兴南玻旗滨
新能源有限公
司

转供水电 1 0.00 0.26 1.49 0.00
厂 区 搬 迁 ，
2024 年 4 月
起停止合作

湖南旗滨湘鑫
气体有限公司 转供水电 0 0.00 0 33.45 0.02 停产

旗滨新能源发
展（深圳）有限
责任公司

场地租赁及转
供水电 215 0.13 32.42 87.07 0.05 下半年将增加

洁净厂房租赁

购买商
品或接
受劳务

河源南玻旗滨
光伏新能源有
限公司

电力采购（供
电协议） 210 0.05 36 218.07 0.05

绍兴南玻旗滨
新能源有限公
司

电力采购（供
电协议） 40 0.01 33 195.21 0.05

厂 区 搬 迁 ，
2024 年 4 月
起停止合作

湖南旗滨湘鑫
气体有限公司

液氮采购（采
购合同） 20 0.00 0 39.48 0.00 停产

合计 561 119.92 648.83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漳州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山县康美镇城垵村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王声容
营业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及营运管理；光伏系统运用及系统开发；光伏系统

工程施工及集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2、名称：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源县蓝口镇土陂村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王声容
营业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及营运管理；光伏系统运用及系统开发；光伏系统

工程施工及集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3、名称：绍兴南玻旗滨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陶堰街道白塔头村、泾口村 15 幢
注册资本：6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王声容
营业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工程设计、施工；电力供应（凭有效许可证及资质证书经营）；动

力电池的技术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4、名称：湖南旗滨湘鑫气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醴陵市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
注册资本：1,879.7468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8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喻生锋
营业范围：气体分离设备及纯净设备制造及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5、名称：旗滨新能源发展（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社区桃花源科技创新生态园 B9 栋 4 层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2 年 6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潘宗泽
营业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关联关系：同一实控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漳州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河源南玻旗滨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绍兴南玻旗滨新能源有限公司、湖南旗滨湘鑫气体有限公司、旗滨新能源发展（深圳）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持续性经营业务， 符合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公开、公平、公正，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
关联方将进行的关联交易均属日常关联业务，交易的原因主要为降低成本，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与 2023 年相比，保持在合理水平。交易价格系参照
市场价定价 ,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按规定进行
披露。

2、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计及风险委员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持续性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 , 并根据市场化原则来运作的 ,遵
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的独立性，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事项。

3、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因正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 同意 2024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交易预计总额度为 561 万元。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在上述 2024 年度预计金额范围内，
办理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具体事宜。

4、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充分披露了 2023 年的关联交易。
公司 2023 年的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
严格执行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各项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并在关联方回避
的情况下表决通过 , 没有损害到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根据实际业务的变
化，对 2024 年的关联方及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持续性日常关
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 ,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 ,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 ,不会
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5、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附件
1、关联方营业执照；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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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制定修订的背景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规范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推

动提升审计工作质量，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连续性，切实维护股东利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
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
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围绕“定战略、做决策、抗风险”的职责定位，公司董事会正努力打造“结构优化、权责清晰、
激发活力、有效制衡、相互协调、运行高效”的新型董事会、管理层关系。根据公司董事会治理改
革安排，公司正加快推进权限指引的调整优化工作，拟对涉及管理层职责和权限的部分进一步
明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公司业务需要，拟对《总裁工作细则》做相
应调整。

二、制定修订的内容
公司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修订了《总裁工作细则》。 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治理制度。
三、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

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治理及人力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

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

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本次制定和修订的 2 项公司治理制度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备查附件
1、《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2、《总裁工作细则》；
3、公司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治理及人力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
5、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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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旗滨集团”）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年产 1,235 万平方米节能玻璃
项目”（以下简称“长兴节能玻璃项目”）、“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节能玻璃生产基地项目”
（以下简称“天津节能玻璃项目”）已经实施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上述项目予以
结项。

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考虑到宏观环境及区域市场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及公
司节能玻璃产业、产能布局优化和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对募投项目“湖南旗滨节能玻
璃有限公司节能玻璃生产线建设项目二期项目”（以下简称“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予以终
止。

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以上募投项目结项或终止后，公司剩余的募集资金为 11,466.90
万元。 公司对上述剩余的全部募集资金 11,466.90 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募集资金
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构成关
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和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公司拟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
目“长兴节能玻璃项目”、“天津节能玻璃项目”予以结项。同时，鉴于宏观环境、区域市场发展变
化情况，以及湖南节能二期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公司
拟终止“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实施。 在以上三个募投项目在结项或终止后，公司剩余的募集
资金为 11,466.90 万元。 公司拟对上述剩余的全部募集资金 11,466.90 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
以结转当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9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公开发行了 1,500 万张可
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0,000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3,779,000.00 元（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12,999,056.6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后
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7,000,943.40 元。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
销保荐费后的余额 1,488,200,000.00 元，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
行验证并出具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CAC 证验字[2021]0065 号）。

2021 年 4 月 26 日， 公司和涉及募投项目实施的三家子公司、 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湖州长兴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景田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1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
支行 43050162663600000805

2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湖州长兴支行 52020078801200001060

3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田支行 8110301013200572818

4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醴陵
支行 43050162663600000806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披露的《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1 长兴节能玻璃项目 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65,585.83 42,000

2 天津节能玻璃项目 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57,329.58 48,000

3 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 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18,200 15,000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000 45,000

合计 186,115.41 150,000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募投进度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长兴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节能”）、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节能”）、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节能”）分别提供不超过
42,000 万元、48,000 万元、15,000 万元的借款，专项用于实施长兴节能玻璃项目、天津节能玻璃
项目、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并由上述子公司在公司将借款打入其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后进行专户管理；同意公司与上述子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子公司向公司办理募集资
金借款金额（根据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调整后）

1 长兴节能玻璃项目 长兴节能 65,585.83 42,000 41,484.49

2 天津节能玻璃项目 天津节能 57,329.58 48,000 47,598.25

3 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 湖南节能 18,200 15,000 14,857.80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旗滨集团 45,000 45,000 44,759.55

合计 186,115.41 150,000 =SUM (ABOVE)�
148,700.09

注：各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向公司办理的募集资金借款金额控制在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额度内，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支出了发行费用的影响。

三、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973,602,591.91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972,405,422.10 元
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1,197,169.81 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甬兴证券有限
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CAC 证专字[2021]0124 号）。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
划转了上述募集资金。

四、 部分结项募投项目及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以下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项条件，结项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A

募集资金累计已
投入金额 B

利息收益净额
(扣除手续费）C

募集资金节余
金额 D

募集资金使用率
E（%）

长兴节能玻璃项目 41,484.49 41,495.03 350.96 340.42 100.03

天津节能玻璃项目 47,598.25 48,008.14 411.71 1.82 100.86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4,759.55 45,000.00 291.93 51.48 100.54

注 1：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D=A-B+C，下同；
注 2：募集资金使用率 E=B/A，相关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率超出 100%主要系对应项目募集资

金在存储过程中产生利息收益增加了可使用资金总额，下同。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

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节约、合理及有效的原则，
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和监督管理， 合理降低项目建设成本。 分项目情况说明如
下：

（一） 长兴节能玻璃项目
1、长兴节能玻璃项目预算投资总额 65,585.83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42,000 万元。 该

项目实际投资总额 55,968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累计已投入金额 41,495.03 万元。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该项目已经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对上述项目予以结项。 该项目实
际投资总额与预计投资相比，差异 9,618 万元的主要原因为：

（1）根据项目地质条件，改进土建桩基技术方案，将桩基改为压实，节省投资金额 736 万
元；

（2）实际融资成本降低，节省建设期利息金额 1,771 万元；
（3）建设期间精细管理，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建管费、监理费、预备费支出投

资金额 1,225 万元；
（4）联合试运转费用实际发生费用 210 万元，比计划节省费用金额 1,090 万元；
（5）为积极适应市场变化和行业趋势，满足市场需求，适当优化调整改变了生产线设备配

置和选型，一条镀膜小线不再需要投资，共节约投资 3,206 万元，后续不再配置；
（6）部分设备技术更新推行国产替代、土建及设备议价、压降成本费用等因素节省支出约

1,590 万元。
2、结项后，该项目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340.42 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募集资金

专户实际余额为准），将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该项目待支付合同尾款及保证金金额 427.97 万元，公司将根据

合同约定，在未来约定期限内使用自有资金陆续支付该部分款项。
（二） 天津节能玻璃项目
1、天津节能玻璃项目预算投资总额 57,329.5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48,000 万元。 该

项目实际投资总额 58,050.57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累计已投入金额 48,008.14 万元。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该项目已经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对上述项目予以结项。 该项目
实际投资总额与预计投资总额 57,329.58 万元相比,差异 720.99 万元的主要原因为：

（1）该项目涉及土建工程部分比计划增加 2,655.57 万元。 主要原因系：1）天津项目建设地
块位于海滨淤泥地段，地基承载力弱，需额外进行地面基层处理，增加水泥搅拌桩设计及施工
费用；2）工程施工中因实际工程量增加、项目增加、造价变动等原因超预算。

（2）设备投资部分节约了 243.39 万元。 为积极适应环境变化和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满足市
场需求，天津节能适当优化调整改变了生产线设备配置和选型，尽管镀膜线的升级改造增加了
投资，但通过中空线、切磨线配置调整至 6 条线，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国产化设备有效替代，
相应减少设备投资支出。

（3）建设期利息及其他项目节约了投资支出 1,691.19 万元。
2、结项后，该项目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1.82 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募集资金专

户实际余额为准），将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该项目待支付合同尾款及保证金金额 2,700.30 万元，公司将根

据合同约定，在未来约定期限内使用自有资金陆续支付该部分款项。
（三）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中拟使用 45,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调整公司资本结构，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金额为 45,000 万
元。 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一致。 该项目无需再办理结项。

该项目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51.48 万元（剩余利息，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
余额为准），将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变更募集资金金额
（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节能玻璃生产线建设

项目二期项目。
（二）原计划基本情况：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

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湖南省醴陵市。 项目拟投资约 18,200.00 万元，拟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5,000 万元。 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项目达产后，可增加 Low-E 大板
玻璃 500 万㎡/ 年、Low-E 钢化中空玻璃 50 万㎡/ 年的生产能力。 项目计划租用公司全资子公
司醴陵旗滨的厂房及仓库进行生产，主要设备包括玻璃切割机 2 台、玻璃磨边线（含清洗）2 条、
钢化炉 2 台、45 阴极镀膜线（含清洗、纯水、冷却水等成套设备）1 条、自动中空线 2 条、热浸炉 1
台、阿特拉斯 8.5kg/90KW 空气压缩机 1 台。该项目完成达产后，预计实现年营业收入 26,460 万
元（含税），年净利润 2,696.71 万元。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
额 A

募集资金累计已投
入金额 B

利息收益净额（扣除手
续费）C

募集资金节余金
额 D

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 14,857.80 4,216.81 432.19 11,073.18

（三）鉴于宏观环境及区域市场较发生的较大变化，公司根据湖南节能实际经营情况和募
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后续发展规划，以及公司节能玻璃整体产业、产能布局优化的需求，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募投项目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予以终止，该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 11,073.18 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用途进行变更，
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该项目待支付合同尾款及保证金金额 348.47 万元，公司将根
据合同约定，在未来约定期限内使用自有资金陆续支付该部分款项。

综上所述，以上募投项目结项或终止后，公司剩余的募集资金合计为 11,466.90 万元，故公
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11,466.90 万元（含利息，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募集资金专户实
际余额为准），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7.63%。 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用于永久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获批及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完成结转后，公司将及时
办理上述 4 个募集资金账户的注销手续。 以上募投项目待支付合同尾款及保证金金额 3,476.74
万元，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按时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中的要求。

六、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18,200.00 万元， 其中深加工生产线 14,950.00 万元、

辅助生产配套项目 600.00 万元、备品备件购置费 40.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488.00 万元、建设期
贷款利息 239.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200.00 万元，以及设计费、监理费、建管费、联合试运转
及其他费用等 683 万元。 该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

截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该项目实际投资金额 4,680.7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累计已投入金
额 4,216.81 万元。 项目已投资的主要设备包括：玻璃切割机 2 台、玻璃磨边线（含清洗）2 条、钢
化炉 2 台、自动中空线 3 条、热浸炉 1 台等。

（二）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系公司根据 2020 年当时华中地区节能玻璃市场环境、 行业发展趋

势判断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综合制定， 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公司节能玻璃镀膜玻璃大板
产品的产能，既可进一步带动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浮法玻璃原片的销售，又能加快节能
玻璃板块在华中区域的布局，提升旗滨节能产品在华中地区的生产与供货能力，提高区域竞争
力和市场份额，增强企业的市场覆盖面和影响力。

公司拟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主要原因如下：
1、外部宏观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

2023 年，房地产市场仍未触底回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3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房
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等数据均呈下降趋势，整体市场仍处于
转型调整中，行业继续承压前行。

2、节能玻璃产品华中区域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项目立项初期，华中区域镀膜线保有量为
10 条，截止 2023 年末，镀膜线增加到 15 条。 华中地区节能玻璃镀膜大板产能自 6,000 万平米增
长至 2023 年的 10,000 万平米左右，而近两年华中市场的需求约为 7,000 万平方米左右，需求不
足加上成本不断上涨，造成华中市场镀膜大板价格下滑幅度较大，当前镀膜大板产品市场盈利
能力已大幅降低，盈利空间受到严重侵蚀，华中市场镀膜线出现产能已过剩情形，而湖南节能
玻璃二期项目建成后的主要产品为 Low-E 大板玻璃。

3、湖南节能通过升级改造，现有镀膜设备产能已基本满足市场需求：湖南节能积极开展现
有镀膜线的升级改造，镀膜大板产能持续提升，通过增加靶位、提高走速等措施，现有镀膜线镀
膜大板产能自 2019 年的 500 万㎡/ 年，已提升至 2023 年镀膜大板 960 万㎡/ 年，基本可以满足
华中市场镀膜大板单银产品的需求。

综上，基于上述宏观环境和区域市场等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继
续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发生较大变化，若仍按照原有的方案推进项目实施，预计无法达到
项目预期效果， 并可能带来投资风险。 原定募投项目中剩余的镀膜生产线已无继续建设的必
要，而通过对现有镀膜产线的升级提速，在原基础上新增的 1 条中空线将正好匹配现有产能。
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秉承公司效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根据湖南节能二期项目实际进展、企业目前经营规模和后续发展规划情况，结合宏观环境及区
域市场发生的变化， 以及公司节能玻璃板块业务整体产业、 产能布局优化需求等因素综合考
量，拟终止原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并将该项目及其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七、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及其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用

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是公司根据企业目前经营规模和发展规
划，结合地区市场发展情况、公司未来的产能布局规划和该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
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投资风险，不会对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影响，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变更能够实
现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公司业务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
更大价值。

八、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
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依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企业目前
经营规模和后续发展规划，结合宏观环境及区域市场发生的变化，以及公司节能玻璃板块业务
整体产业、 产能布局优化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做出的审慎决定，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不会对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议案，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2、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计及风险
委员会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目前实际经营
情况和发展规划，同时结合地区市场发展情况、公司未来的产能布局规划和该项目实际进展情
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3、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4、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本次结项长兴节能项目、天津节能项目，终止湖南节能玻璃二期项目，并将上述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变更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同时结合地区市场发
展情况、公司未来的产能布局规划和该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
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6、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旗滨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旗滨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企业目前经营规模和后续发展规划，结合宏观环境及区域
市场发生的变化，以及公司节能玻璃板块业务整体产业、产能布局优化需求等因素综合考量而
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尚需提交旗滨集团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在按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后方可实施。

保荐机构对旗滨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附件
1、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2、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和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审计及风险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5、公司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6、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7、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